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

晋林草罚决字〔2022〕第 004号

被处罚人姓名  　陈林　　性别  男  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  530122.........06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昆阳街道办事处汉营村委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住址  昆阳街道办事处汉营村委会                  
经依法查明，你 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擅自在昆明市晋宁区二街镇锁溪村委关索庙村12林班54小班内毁坏林地面积为1.6亩，地类为无立木林地，无毁坏树种，无毁坏林木株数，无活立木蓄积、材积；在二街镇锁溪村委会关索庙村12林班43小班内毁坏林地面积为0.8亩，地类为无立木林地，无毁坏树种，无毁坏林木株数，无活立木蓄积、材积；在二街镇锁溪村委会关索庙村12林班53小班内毁坏林地面积为2.0亩，地类为无立木林地，无毁坏树种，无毁坏林木株数，无活立木蓄积、材；在二街镇锁溪村委会关索庙村12林班40小班内毁坏林地面积为4.0亩,地类为无立木林地，无毁坏树种，无毁坏林木株数，无活立木蓄积、材积，森林类别均为一般商品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上述行为及事实有 询问笔录、证人证言、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、辨认笔录等证据为证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已构成违法。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  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处以下行政处罚：

    1.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责令于2022年7月30日前原地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；

3.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要的费用7.8838万元，一倍7.8838万元的罚款。

本决定书中的罚款，限你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，十五日内到昆明市晋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（账号： 0900070903215012  ）缴纳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对本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 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  或者 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 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三个月内直接向 昆明铁路运输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机关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